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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(臺灣)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 

關務互助協定 
 

中華民國(臺灣)政府與史瓦帝尼王國政府(以下單獨稱

「一方」，合稱「雙方」)， 

鑑於正確核課進出口貨物關稅與其他稅捐，以及確保適

當執行禁止、限制及管制措施之重要性； 

鑑於違反關務法規行為有損經濟、商業、財政、社會、

公共衛生及文化利益； 

認知關務法規之管理及執行，亟需合作； 

確信經由雙方海關合作，更能有效執行打擊違反關

務法規之行為； 

考量國際條約對特定貨物之禁止、限制及特別管制措施；

及 

尊重關稅合作理事會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關於行政互

助之建議； 

茲同意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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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定義 

除上下文另有規定外，本協定稱： 

一、「海關」：在中華民國(臺灣)政府指財政部關務署；

在史瓦帝尼王國政府指國稅總署；「另一方海關」及

「雙方海關」應據此解釋之； 

二、「關務法規」，指任一方海關適用或執行與跨境貨物

進口、出口、轉口、轉運、儲存及移動，以及包括

與禁止、限制及管制措施有關之任何法律及行政規

則； 

三、「資訊」，指無論是否經過處理或分析之任何資料、

文件、報告及任何形式之溝通（包括電子傳輸方式）； 

四、「違反關務法規行為」，指任何違反或意圖違反關務

法規之行為； 

五、「人」，指自然人及法人； 

六、「個人資料」，指與辨識或可資辨識自然人有關之任

何資料； 

七、「受請求機關」，指受請求協助之一方海關；及 

八、「請求機關」，指請求協助之一方海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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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  協定範圍 

一、雙方應透過雙方海關，依本協定規定相互提供行政

協助，以適當適用關務法規，以及防範、調查及打

擊違反關務法規行為。 

二、本協定所提供之相互協助，受請求機關應依據其領

域內國內法之規定，並在受請求機關能力與可得資

源範圍內提供之。 

三、本協定旨在雙方海關之相互協助，且本協定規定並

未賦予任何人具有妨礙執行請求協助之權利。 

 

 

第三條  一般協助範圍 

一、受請求機關應請求，應提供為確保關務法規執行、

關稅及其他稅捐正確核課，或為防範、調查及打擊

違反關務法規行為所需資訊之協助。 

二、雙方海關應請求或依職權，得提供下列協助，但不

以此為限： 

（一） 處理旅客與貨物通關之方法及技巧； 

（二） 成功應用執法工具及技巧； 

（三） 有助抑制違法行為之執法行動，尤指打擊違

反關務法規行為之特殊方法；及 

（四） 違法行為及非法走私案件所使用之新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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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雙方海關合作事項如下： 

（一） 建立及維繫溝通管道，以促進安全及迅速之資

訊交流； 

（二） 新設備或關務程序之操作及測試； 

（三） 協助鎖定國際非法走私之資訊交流； 

（四） 關務法規、實務及程序等專業知識交流； 

（五） 培育海關人員專業技能之訓練活動及能力建

構；及 

（六） 任何其他需要共同商議及行動事項。 

 

 

第四條  特殊協助範圍 

一、雙方海關應請求，應相互通知自一方海關領域輸出

之貨物是否合法輸入另一方海關領域，或由一方海

關領域輸入之貨物是否自另一方海關領域合法輸出。

受請求時，應提供包括該貨物通關程序之資訊。 

二、受請求機關應請求，應配合監督事項如下： 

（一） 已知違反或疑似將違反請求機關領域關務法

規行為之人，尤指正進出受請求機關領域者； 

（二） 已知用於或疑似用於違反請求機關領域關務

法規行為之運送中或儲存中貨物； 

（三） 已知用於或疑似用於違反請求機關領域關務

法規行為之運輸工具；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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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受請求機關領域內已知用於或疑似用於違反

請求機關領域關務法規行為之處所。 

三、雙方海關應請求或依職權，對於已完成或已規劃之

活動，應相互提供在另一方海關領域內構成或可能

構成違反關務法規行為之資訊。倘有涉及重大危害

任一方海關領域之經濟、公共衛生、公共安全、環

境或其他重大利益之情況，另一方海關應儘可能依

職權提供該等資訊。 

四、雙方海關應請求，應提供敘明貨物之目的地、貨名、

數量、價值、原產地及其處理情形之運送與裝載資

訊。 

 

 

第五條  請求之溝通 

一、依據本協定請求協助應以書面或電子傳輸方式為之，

有助於執行請求之資訊應隨案附送。受請求機關得

要求對電子傳輸方式請求進行書面確認。情況緊急

時，得提出口頭請求，並應儘速以書面確認，或在

雙方海關同意下以電子傳輸方式確認。 

二、提供資訊之請求應包含之細項臚列如下： 

（一） 請求機關名稱； 

（二） 事件性質； 

（三） 涉案事實簡要描述及其適用之法律及行政規



6 
 

則； 

（四） 請求之理由； 

（五） 請求所涉已知相關之人之名稱及地址； 

（六） 為核課關稅及其他進出口稅捐，請求機關已進

行或擬進行之程序；及 

（七） 如受請求機關提出同等請求，請求機關無法遵

循之案例說明。 

三、請求應以英文為之。隨案附送之文件，應於必要範

圍內翻譯為英文。 

 

 

第六條  請求之執行 

一、受請求機關應採取所有合理措施執行請求，並應致

力確保為實現該目的所需之必要措施。 

二、受請求機關如未持有受請求之資訊，應依該國法律

及行政規則規定啟動查詢以取得該資訊。受請求機

關如非啟動查詢之適當機關，得指明適當機關。 

 

 

第七條  資訊之使用及保密 

一、依本協定取得之資訊，應僅供雙方海關並依本協定

規定之目的使用。 

二、應請求而提供資訊之海關得授權該資訊在其所定之

規定及條件下供其他機關使用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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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上述資訊之使用應符合請求使用資訊方之法律

及行政規則規定。 

三、依本協定取得之資訊，應賦予與取得資訊方之法律

及行政規則對同類資訊同一機密保護程度。 

四、應受請求機關請求，除已獲受請求機關同意，請求

機關應對取得之資訊保密，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。

受請求機關請求保密時，應敘明其理由。 

五、本協定規定之資訊交換不得妨礙一方適用該國個人

資料保護之法律。 

六、雙方海關依本協定交換所提供或取得之個人資

料，應予記錄。 

七、雙方海關應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保護依本協定交

換之個人資料，免遭未經授權之存取、修改或散播。 

 

 

第八條  豁免 

一、受請求機關如認為提供協助將危害其安全、公共政

策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，或將損害任何合法商業或

專業利益，得拒絕或保留該協助，或在符合特定情

況或要件下提供之。 

二、請求機關如認為無法遵循受請求機關提出之同等請

求，應於請求時敘明事實提請對方注意，並應由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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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機關自行裁量是否應允該請求。 

三、受請求機關得以妨礙進行中之調查、起訴或訴訟程

序為由，延遲提供協助。在此情況下，受請求機關

應與請求機關諮商決定是否依受請求機關所定之規

定或條件提供協助。 

四、受請求機關如認為履行請求所需之投入，與請求機

關所得效益顯不相當，得拒絕提供協助。 

五、拒絕、保留或延遲提供協助時，應敘明理由。 

 

 

第九條  費用 

一、雙方及雙方海關應拋棄行使本協定所生費用之返還

請求權。但專家與證人之費用、專家費，以及非由

雙方機關人員所從事之翻譯及通譯費用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如執行請求需支付或將支付重大且性質特殊之費用，

雙方及雙方海關應相互諮商決定執行該請求之條件

與情況及費用負擔之方式。 

三、本協定費用之支付應透過雙方海關或雙方同意之人

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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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條  協定之執行 

一、雙方海關應相互通知其依本協定所指定聯絡官員之

相關資訊。 

二、雙方海關應： 

（一） 透過指定聯絡官員直接溝通本協定所生事項。 

（二） 經商議後，發布執行本協定所需行政法規。 

（三） 致力透過相互協議，解決因本協定所衍生解釋

或適用之問題或疑義。 

三、雙方海關無法解決之爭議，應交由雙方透過相互商

議設法解決。 

 

 

第十一條  適用 

本協定應適用於雙方海關各自管轄之領域。 

 

 

第十二條  生效、修正及終止 

一、本協定應自簽署日生效。本協定得經雙方書面同意

修正。 

二、本協定應持續有效。任一方得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

知另一方終止本協定。終止當時正進行中之程序仍

應依本協定規定完成之。 

三、雙方及雙方海關應於必要時或於本協定生效屆滿五

年時，會商檢討本協定。但經雙方書面相互通知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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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為此，雙方代表經各自政府正式授權，爰於本協定簽署，

以昭信守。 

 

本協定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日在姆巴巴內以中文及英文

簽署一式兩份，兩種文本同一作準。 

 

 
中華民國(臺灣)政府代表 
 
 
 
 
 
 

林佳龍 

外交部部長 

  
史瓦帝尼王國政府代表 
 
 
 
 
 
 

Pholile Shakantu 

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部長 

 


